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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書 

 

依據證券交易法第14條第3項規定，本人聲明微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一一二年度第四季(自民國112年1月1日至民國112年12月31日止)之合併財務

報告及個體財務報告，係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有關法令及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之國際會計準則編製，足以允當表達微邦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之財務狀況，暨經營成果與現金流量，並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 

 

特此聲明 

 

立聲明書人： 

微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             簽章 

 

 

經理人：          簽章 

 

 

會計主管：        簽章 

 

 

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3 月 2 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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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11012台北市基隆路一段333號9樓 Tel: 886 2 2757 8888 
9F, No. 333, Sec. 1, Keelung Road Fax: 886 2 2757 6050 
Taipei City, Taiwan, R.O.C. www.ey.com/taiwan 

會計師查核報告

微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查核逸見

微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 112 年 12 月 31 日及民國 111 年 12 月 31

日之合併資產負債表，暨民國 112 年 l 月 l 日至 12 月 31 日及民國 111 年 l 月 l 日至

12 月 31 日之合併琮合損益表、合併権益變動表、合併現金流量表，以及合併財務報

表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索總） ，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合併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赧

告編製準則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赧導準則、國際會計準

則、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足以允當表達微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

公司民國 112 年 12 月 31 日及民國 111 年 12 月 31 日之合併財務狀況，暨民國 112 年

l 月 l 日至 12 月 31 日及民國 111 年 l 月 l 日至 12 月 31 日之合併財務續效及合併現

金流量。

查核逸見之綦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受託查核簽蹬財務報表規則及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作。本

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

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狷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微邦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保持超然獨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緒

果，本會計師棓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 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關鐽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亻系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微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民國 112 年度合併財務報表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合併財務報表

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過程中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狷表示意見。

A member firm of 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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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貨收入認列

微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於民國 112 年度認列營業收入淨額 194,751 干
元，其中來自銷售生技醫療產品及微機電產品之銷貨收入計 178,324 千元，佔營業收
入比例 92%。生技醫療產品之銷貨收入為積極開拓之新事業且多為近年度新客戶 ，而
微機電產品為固有的業務線，為了璀認商品履約義務及其滿足之時點之正確性，本會
計師執行一系列查核程序，認為辨認客戶合約收入之認列對財務報表亻系屬重大，因此
決定為關鍵查核事項。

本會計師之查核程序包挂（但不限於）：

1. 了解並評估收入認列之會計政策，於內控查核時測試銷貨循環中管理階層對收
入認列建立的內部控制制度的有效性，包括核對銷貨合約或訂單上的交易條
件，以評估並判斷收入是否根據合約履約義務滿足之時點認列。

2. 針對產品別 、部門別毛利率進行分析性程序。

3. 針對銷貨收入交易進行鈿項測試，包挂自會計收入纪錄中抽核相關還證，並測
試收款纪錄。

4. 對財務報表日前後一段時間執行銷貨收入截止點測試，抽選營業收入交易，檢
視其棓關還證， 以璀認收入認列於正璀期間。

5. 針對期後一段期間之普通日記簿分錄，檢視有無發生重大銷貨退回及折讓。

本會計師亦考量合併財務報表附註六中有關營業收入揭露的適當性。

詧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赧告編製準則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
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國際財務赧導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 

允當表達之合併財務赧表，且維持與合併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 以哦保

合併財務赧表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合併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挂評估微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續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 
階層意圈清算微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

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徵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或監察人）負有監 

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A member firm of 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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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赧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合併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

或鏵誤之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瓘信，並出具查核赧告。合理確信亻系高度確信，惟依

照審計準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合併財務報表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

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索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零合

併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及專業懷疑。本會計師亦執行下列

工作：

1. 辨認並評估合併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

風險設計及執行適噹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

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罄明或踰越內部控制，

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高於導因於鐠誤者。

2. 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暸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

序， 惟其目的非對微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

見。

3. 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噹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

性。

4. 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讒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 之適當性，以及使

微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璝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

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哦定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

在重大不璀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合併財務赧表使用者注意合併財務赧

表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亻系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師之結論係

以截至查核赧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微邦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5. 評估合併財務報表（包拮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樁及內容，以及合併財務

赧表是否允當表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6. 對於集圍內維成合併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合併財務報

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負責集圍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焦

團查核意見。

A member firm of 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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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拮所規劃之查核範囯及時間， 以及重大查核

發現（包挂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藩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狷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會
計師職業道德規範中有闢狷立性之謦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攀會
計師獨立性之開係及其他事項（包挂相間防護措施）。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微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民國112年度合併財務報表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
項 ，除非法令不允許公開揭露特定事項，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

赧告中溝通特定事項，因可合理預期此溝通所產生之負面影攀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其他

微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編製民國112年度及111年度之個體財務赧告 ，並經本

會計師出具無保留意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參考。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主管機閽核准辦理公開發行公司財務赧告

查核簽證文號： (103)金管證審字第1030025503號
(104)金管證審字第1040030902號

余倩如

中華民國 113年3月20日

A member firm of 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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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

31日

資 產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 El 

代碼 會 計 科 目 附註 金額 ％ 金額 ％ 

流動資彥
1100 現金及約當現金 因及六 $131,035 21 $190,849 29 

1136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 四、六及八 21,494 3 61,970 10 

1170 應收帳款淨額 四及六 15,723 3 12,636 2 

1200 其他應收款 3,878 1 53 

1220 本期所得稅資產 四、五及六 500 7 

130x 存貨 四、五丶六及八 30,284 5 32,653 5 

1410 預付款項 10,424 2 6,178 1 

1470 其他流動資彥 12,297 2 1,692 

llxx 流動資產合計 225,635 37 306,038 47 

非流動資產
1535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四、六及八 1,000 1,000 

1600 不動至、廠房及設備 四丶六及八 156,263 25 163,445 25 

1755 使用権實產 四及六 1,848 550 

1780 無形資產 四及六 973 1,410 

1840 遞延所得税資產 四、五及六 5,272 1 2,378 

1990 其他非流動資產－其他 四丶六及九 231,686 37 179,891 28 

15xx 非流動資產合計 397,042 63 348,674 53 

lxxx Z貝欠 產 總計 $622,677 100 $654,712 100 

單位：新台幣千元

董事長李欣
鼴

』

圜
來

寺

天

務

｀

 

財併

掛人

合閌參

理

靑

經

4t
 ••
 （

 

會計主箸＇洪珮瑩 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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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債及權益 112年12月31 El 111年12月31日
代碼 今曰 計 科 目 附註 金額 ％ 金額 ％ 

流動負債
2100 短期借款 四、六及八 $19,000 3 $53,000 8 
2130 合約負債 四及六 3,740 1 10,718 2 
2150 慮付票據 43 
2170 應付帳款 15,767 3 17,071 2 
2219 其他應付款 六 21,063 3 18,461 3 
2280 租賃負債－流動 四及六 401 580 
2320 一年內到期之長期借款 四丶六及八 4,231 1 
2399 其他流動負債 468 825 
21xx 流動負債合計 60,439 10 104,929 16 

非流動負債
2540 長期借款 四、六及八 24,327 4 
2570 遞延所得我負債 四、五及六 848 3,976 
2580 租賃負債－非流動 四及六 1,463 
2670 其他非流動負債—其他 2,487 2,526 
25xx 非流動負債合計 4,798 30,829 4 
2xxx 負債總計 65,237 10 135,758 20 

3lxx 歸屬於毋公司業主之權益
3100 股本
3110 普通股股本 六 802,745 129 802,745 123 
3200 資本公積 六 366 
3300 保留盈餘 六
3350 未分飆盈餘 (211,959) (34) (250,090) (38) 
3400 其他權益 (33,712) (5) (33,701) (5) 

毋公司業主之權益 557,440 90 518,954 80 
3xxx 權益總計 557,440 90 518,954 80 

負債及権益總計 $622,677 100 $654,712 100 

單位：新台幣千元

董事長李欣鼴 鬪
寺

來

務才

天

9

月

劉

併

人

合

理

閱

經

參矣
月

4
n
O

 (
 

會計主嵒：洪珮瑩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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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

12月31日

112年度 111年度
代礽 項 目 附註 金額 ％ 金額 ％ 

4000 營業收入 四、六及七 $194,751 100 $182,289 100 
5000 營業成本 六 (100,970) － (121,198) 
5900 營業毛利 93,781 48 61,091 34 

6000 營業費用
6100 推銷費用 (12,202) (6) (11,202) (6) 
6200 管理費用 (39,767) (21) (40,790) (22) 
6300 趼究發展費用 (20,266) － (22,7822

營業費用合計 (72,235) (37) (74,774) � 

6900 營業利益（損失） 21,546 11 (13,683) (6) 

7000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六及七
7190 其他收入 10,225 5 3,379 2 
7020 其他利益及損失 1,226 1 22,142 12 
7050 財務成本 (920) (1,682)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合計 10,531 6 23,839 13 

7900 稅前淨利 32,077 17 10,156 6 
7950 所得稅利益（費用） 四、五及六 6,028 3 (3,803) (2) 
8200 本期淨利 38,105 20 6,353 4 

8300 其他綜合損益 四及六
8310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8311 瓘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32 643 
8349 與不重分類之項目相闢之所得稅 (6) (128) 
8360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8361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赧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11) 323 

本期其他綜

合

操益（稅後淨額） 15 838 

8500 本期綜合操益總額 $38,120 20 $7.191 4 

8600 淨利歸屬於：
8610 毋公司業主 $38,105 20 $6,353 3 

$38
2
105 20 $6,353 3 

8700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8710 毋公司業主 $38,120 20 $7,191 4 

$38.120 20 $7,191 4 

9750 基本每股盈餘 $0.48 $0.08 

9850 稀釋每股盈餘 $0.48 $0.08 

單位：新台條千元

黃事長．李欣
鼴 刁

、
,
＇主釒附表矼

蒭
萵

才

。

貝併

來

1

合

天

閒

劉

參請

人

（

理經 會計主管：洪珮瑩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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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

12月31 El 

單位：新台幣千元

歸屬於毋公司業主之權益
保留盈餘 其他権益項目

未分醚盈餘 金融資產
國外營運機構

股本 資本公積
（累積虧損） 未實現損益

財務赧表換算
之兌換差額 権益總額

代碼 項 目 3110 3200 3350 3420 3410 3XXX 

Al 民國111年1月1日餘額 $802,745 ＄－ $(256,958) $(29,985) $(4,039) $511,763 

D1 111年度淨利 6,353 6,353 

D3 111年度其他綜合損益 515 323 838 

D5 111年12月31 El綜合損益總額 6,868 323 7,191 

Zl 民國111年12月31日餘額 $802,745 ＄－ $(250,090) $(29,985) $(3,716) $518,954 

Al 民國112年1月1日餘額 $802,745 ＄－ $(250,090) $(29,985) $(3,716) $518,954 

Dl 112年度淨利 38,105 38,105 

D3 112年度其他綜合損益 26 (11) 15

D5 112年12月31日綜合損益總額 38,131 (11) 38,120

Nl 股份基礎給付 366 366 

Zl 民國112年12月31日餘額 $802,745 $366 $(211,959) $(29,985) $(3,727) $557,440 

董事長：李欣匱匱

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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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邦科4

12月31 B 

代碼 項 目 112年度 111年度 代碼 項 目 112年度 111年度
AAAA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BBBB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AIOOOO 本期我前淨利 $32,077 $10,156 B00040 取得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8,266) 
A20000 調整項目： B00050 處分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40,476 

A20010 不影辜現金流量之收益賈才員項目： 802700 取得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4,929) (1,253) 
A20100 折舊費用 13,419 14,988 B02800 處分不動産及設備 16 30 

A20200 攤銷蕢用 437 435 B04500 取得燕形資產 (100) 

A20900 利息費用 920 1,682 B07100 預付設備款增加 (69,709) (35,146) 

A21200 利息收入 (6,199) (3,128) BBBB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34,146) (44,735) 
A21900 股份基礎玲付酬勞成本 366 

A22500 處分及赧廢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利益 (16) (22) 

A22900 處分其他資産利益 (18) 

A30000 與營業活動棓間之資產／負債變動救： cccc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A31150 應收帳款增加 (3,087) (6,584) COOIOO 短期借款（減少）增加 (34,000) 22,512 

A3 l 160 愿收帳款－脯亻系人減少 6,167 C01600 舉借長期借款 15,000 

A31180 其他應收款（增加）減少 (3,825) 240 COI700 償還長期借款 (28,558) (53,171) 
A31200 存貨減少 2,369 15,645 C03100 存入保證金（減少）增加 (39) 48 

A31230 預付款項（增加）減少 (4,246) 1,296 C04020 租賃負債本金償還 (508) (588) 
A31240 其他流動實產（增加）減少 (10,605) 2,193 cccc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63,105) (16,199) 
A31990 其他非流動資產減少 17,065 311 

A32125 合約負債（減少）增加 (6,978) 9,030 

A32130 愿付票據（減少）增加 (43) 43 DDDD 匪率變動對現金及約當現金之影攀 34 277 

A32150 慮付帳款（減少）增加 (1,304) 7,828 

A32180 其他患付款增加（減少） 2,574 (4,265) 
A32230 其他流動負債（減少）增加 (357) 371 EEEE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淨減少數 (59,814) (2,771) 
A33000 營運產生之現金流入 32,549 56,386 

A33100 收取之利息 6,199 3,128 

A33300 支付之利息 (852) (I ,645) EOOlOO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190,849 193,620 
A33500 （支付）收取之所得稅 (493) 17 E00200 期末現金及約噹現金餘額 $131,035 $190,849 
AAAA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37,403 57,886 

單位：新台幣千元

董事長李欣鼴 冒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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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11012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333號9樓 Tel: 886 2 2757 8888 
9F, No. 333, Sec. 1, Keelung Road Fax: 886 2 2757 6050 
Taipei City, Taiwan, R.O.C. www.ey.com/taiwan 

會計師查核報告

微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查核意見

微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12 年 12 月 31 日及民國 111 年 12 月 31 日之個體資

產負債表，暨民國 112 年 l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及民國 111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之個體綜合損益表、個體権益變動表、個體現金流量表，以及個體財務報表附註（包
拮重大會計政策索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恋見，上開個體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
告編製準則編製，足以允當表達微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12 年 12 月 31 日及民國
111 年 12 月 31 日之財務狀況，暨民國 112 年 1 月 l 日至 12 月 31 日及民國 111 年 l

月 l 日至 12 月 31 日之財務績效及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碁礎

本會計師1系依煦會計師受託查核簽證財務赧表規則及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作。本
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赧表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
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猖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微邦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保持超然獨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本會計
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讒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關鐽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挂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微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12 年
度個體財務報表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個髖財務赧表整體及形成
查核意見之過程中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

銷貨收入認列

微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 112 年度認列營業收入淨額 194,256 千元，其中來
自銷售生技醫療產品及微機電產品之銷貨收入計 177,300 千元，佔營業收入比例 91% 。 
生技醫療產品之銷貨收入為積極開拓之新事業以及開發新產品，而微機電產品為固有 
的業務線，為了噓認商品履約義務及其滿足之時點之正確性，本會計師執行一系列查
核程序，認為辨認客戶合約收入之認列對財務赧表亻系屬重大，因此決定為關鍵查核事 
項。A member firm of 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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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計師之查核程序包括（但不限於）：

1. 了解並評估收入認列之會計政策，於內控查核時測試銷貨循環中箸理階層對收

入認列建立的內部控制制度的有效性，包拮核對銷貨合約或訂單上的交易條

件，以評估並判斷收入是否根據合約履約義務滿足之時點認列。

2. 針對產品別、部門別毛利率進行分析性程序。

3. 針對銷貨收入交易進行鈿項測試，包拮自會計收入紀錄中抽核棓關憑讒，並測

試收款紀錄。

4. 對財務報表日前後一段時間執行銷貨收入截止點測試，抽選營業收入交易，檢
視其相閽憑證，以喵認收入認列於正堢期間。

5. 針對期後一段期間之普通日記簿分錄，檢視有無發生重大銷貨退回及折讓。

本會計師亦考量個體財務赧表附註六中有關營業收入揭露的適當性。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個體財務赧表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亻系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赧告編製準則編製允當表達之個體財務報

表，且維持與個體財務赧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墟保個體財務報表未存有導
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個體財務赧表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挂評估微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繼續

經營之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

算微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微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或監察人）負有監督財務報導

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個盤財務赧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赧表之目的， 亻系對個體財務赧表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

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璀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咋信亻系高度哦信，惟依

照審計準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個體財務赧表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 不

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索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零個

體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A member firm of 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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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計師依照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及專業懐疑。本會計師亦執行下列
工作：

1. 辨認並評估個體財務赧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 之

風險設計及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恋

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罄明或踰越內部控制，

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 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暸解，以設計噹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

序，惟其目的非對微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 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噹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

性。

4. 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噹性，以及使

微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

存在重大不禕定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箔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璫

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醞個體財務赧表使用者注恋個體財務報表之相關揭

露，或於該等揭露亻系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

赧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微邦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5. 評估個體財務報表（包托相腈附註）之整體表達丶結構及內容，以及個體財務

報表是否允噹表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6. 對於集圉內維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讒據，以對個體財務報

表表示悉見。本會計師負責集圍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集

圉查核崽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囝及時間， 以及重大查核

發現（包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顥箸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會

計師職業道德規範中有關狷立性之罄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攀會

計師猖立性之間係及其他事項（包拮相闢防護措施）。

A member firm of 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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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微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12 年
度個體財務報表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非法
令不允許公開揭露特定事項，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
特定事項，因可合理預期此溝通所產生之負面影零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主伶機間核准辦理公開發行公司財務赧告

查核簽證文號： (103)金伶證審字第 1030025503 號
(104)金管證審字第 1040030902 號

余倩如

會 計 師：

陳智忠

中華民國 113 年 3 月 20 日

A member firm of 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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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

＝
貝
欠 彥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 El 

代碼 會 計 科 目 附註 金額 ％ 金額 ％ 

流動資產
1100 現金及約當現金 四及六 $125,295 20 $179,981 28 
1136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 四、六及八 21,494 3 61,970 10 
1170 應收帳款淨額 四及六 15,447 3 12,636 2 
1180 應收帳款—關係人淨額 四、六及七 6,342 1 961 
1200 其他應收款 3,877 1 53 

1210 其他應收款—關係人 七 1,402 9,026 1 

1220 本期所得税資產 四、五及六 500 7 

130x 存貨 四、五及六 27,883 5 30,417 5 

1410 預付款項 8,501 1 4,269 1 

1470 其他流動資產 11,209 2 623 
llxx 流動資產合計 221,950 36 299,943 47 

非流動資產
1535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四、六及八 1,000 1,000 
1550 採用椎益法之投資 因及六 504 7,069 l 

1600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四丶六及八 155,182 25 160,872 25 
175G 使用權資產 四及六 1,848 550 

1780 無形資產 四及六 973 1,410 

1840 遞廷所得稅資產 四、五及六 5,272 1 2,378 

1990 其他非流動資產＿其他 四、六及九 231,481 38 178,181 27 

lSxx 非流動資產合計 396,260 64 351,460 53 

lxxx 資 產 、＇,,向.,. 計 $618 210 100 $651.403 100 

單位：新台幣千元

董事長李欣鼴

（請參閒個盤財務報表附註）

經理人劉天來7 霾 麴瑩珮洪管主t4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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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債及権益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代碼 會 計 科 目 附註 金額 ％ 金額 ％ 

流動負債
2100 短期借款 四及六 $19,000 3 $53,000 8 
2130 合約負債—流動 四及六 1,658 10,718 2 
2150 應付票據 43 
2170 應付帳款 15,501 3 17,071 2 
2200 其他應付款 六 20,277 3 17,597 3 
2320 一年內到期之長期借款 四及六 4,231 1 
2280 租賃負債－流動 六 401 580 
2300 其他流動負債 374 752 
21xx 流動負債合計 57,211 9 103,992 16 

非流動負債
2540 長期借款 四丶六及八 24,327 4 
2570 遞延所得税負債 四、五及六 848 3,976 
2580 租賃負債—非流動 六 1,463 
2650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貸餘 1,094 
2670 其他非流動負債—其他 154 154 
25xx 非流動負債合計 3,559 28,457 4 
2xxx 負債總計 60,770 9 132,449 20 

3100 股本
3110 普通股股本 六 802,745 130 802,745 123 
3200 資本公積 六 366 
3300 保留盈餘 六
3350 未分酣盈餘 (211,959) (34) (250,090) (38) 
3400 其他權益 (33,712) (5) {33,701) (5) 
3xxx 權益總計 557,440 91 518,954 80 

負債及權益總計 $618.210 100 $651.403 100 

單位：新台幣千元

（請參閱個盤財務赧表附註）

董事長．李欣鼴 經理人：劉天來

黷
會計主管：洪珮瑩 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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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 111年度
代碼 項 目 附註 金額 ％ 金額 ％ 

4000 營業收入 四、六及七 $194,256 100 $176,989 100 
5000 營業成本 六 (98,770) 」主 (110,993) 
5900 營業毛利 95,486 49 65,996 37 
5910 未實現銷貨利益 (7,109) (4) (936) (1) 
5920 已實現銷貨利益 3,749 2 594 
5950 營業毛利淨額 92,126 47 65,654 36 

6000 營業費用 六及七
6100 推銷費用 (10,370) (5) (9,409) (5) 
6200 管理費用 (37,120) (19) (36,254) (20) 
6300 趼究發展賈用 (19,038) 二 (21,274)

營業費用合計 (66,528) � (66,937) � 

6900 營業利益（損失） 25,598 13 (1,283) ＿旦

7000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六及七
7190 其他收入 10,090 5 2,309 1 
7020 其他利益及損失 1,597 1 22,053 12 
7050 財務成本 (920) (1,682) (1) 
7060 採用權益法之子公司損益份額 (4,288) ＿旦 (11,241) －血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合計 6,479 4 11,439 6 

7900 税前淨利 32,077 17 10,156 6 
7950 所得稅利益（費用） 四、五及六 6,028 3 (3,803) 
8200 本期淨利 38,105 20 6,353 4 

8300 其他綜合損益 四及六
8310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8311 璀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藪 32 643 
8349 與不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6) (128) 
8360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8380 採用権益法認列闕聯企業及合資之其他綜合 (11) 323 

損益之份額一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稅後淨額） 15 838 

8500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38,120 20 $7,191 4 

9750 基本每股盈餘 $0.48 $0.08 

9850 稀釋每股盈餘 $0.48 $0.08 

單位：新台幣千元

董事長．李欣鼴

澶

、
丿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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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盈餘 其他權益項目

未分酪盈餘 金融資產
國外營運機構

股 本 資本公積
（累積虧損） 未實現損益

財務報表換算 權益總額
之兌換差額

代碼 項 目 3110 3200 3350 3420 3410 3XXX 
Al 民國111年1月1日餘額 $802,745 ＄－ $(256,958) $(29,985) $(4,039) $511,763 

DI 111年度淨利 6,353 6,353 
D3 111年度其他綜合損益 515 323 838 
D5 111年12月31日綜合損益總額 6,868 323 7,191 

Zl 民國111年12月31日餘額 $802,745 ＄－ $(250,090) $(29,985) $(3,716) $518.954 

Al 民國112年1月1日餘額 $802,745 ＄－ $(250,090) $(29,985) $(3,716) $518,954 

Dl 112年度淨利 38,105 38,105 
D3 112年度其他綜合損益 26 (11) 15
D5 112年12月31日綜合損益總額 38,131 (11) 38,120

Nl 股份基礎給付 366 366 
Zl 民國112年12月31日餘額 $802,745 $366 $(211,959) $(29,985) $(3,727) $557,440 

單位：新台幣千元

董事長：李欣鼱

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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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主管：洪珮瑩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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冑昷筲籠l
徭HI且屋惡簇瀨糜旳

12月31日

代碼
AAAA 
AlOOOO 
A20000 
A20010 
A20100 
A20200 
A20900 
A21200 
A21900 
A22400 
A22500 
A22900 
A23900 
A24000 
A30000 
A31150 
A31160 
A31180 
A31190 
A31200 
A31230 
A31240 
A31990 
A32125 
A32130 
A32150 
A32180 
A32230 
A33000 
A33100 
A33300 
A33500 
AAAA 

項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稅前淨利
調整項目：
不影舉現金流量之收益賣損項目：

折舊費用
攤銷費用
利息費用
利息收入
股份碁礎給付酬勞成本
採用權益法之子公司損益份額
處分及赧廢不動彥、廠房及設備利益
處分其他資產利益
未實現銷貨利益
已實現銷貨利益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産／負債變動釹：
應收帳款增加
應收帳款－關係人（增加）減少
其他應收款（增加）減少
其他應收款－關係人減少（增加）
存貨減少
預付款項增加
其他流動資產（增加）減少
其他營業資產減少
合約負債（減少）增加
應付票據（減少）增加
愿付帳款（減少）增加
其他應付款增加（減少）
其他流動負債（減少）增加

營運產生之現金流入
收取之利息
支付之利息
（支付）收取之所得税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目 112年度

$32,077 

11,972 
437 
920 

(6,216) 
366 

4,288 
(16) 
(18) 

7,109 
(3,749) 

(2,811) 
(5,381) 
(3,824) 
7,624 
2,534 

(4,232) 
(10,586) 
15,792 
(9,060) 

(43) 
(1,570) 
2,652 
(378) 

37,887 
6,216 
(852) 
(493) 

42,758 

$10,156 

13,714 
435 

1,682 
(2,058) 

11,241 
(22) 

936 
(594) 

(6,584) 
5,380 

240 
(2,751) 
11,692 

(775) 
923 
414 

9,074 
43 

7,884 
(2,359) 

359 
59,030 

2,058 
(1,645) 

17 
59,460 

代碼
BBBB 

B00040 
B00050 
B02700 
B02800 
B04500 
B07100 
BBBB 

cccc 

COOIOO 
C01600 
COI 700 
C03100 
C04020 
cccc 

EEEE 

EOOIOO 
E00200 

項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取得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處分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紕資產
取得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取得無形資產
預付設備款增加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短期借款（減少）增加
舉借表期借款
償還表期借款
存入係讒金增加
租賃負債本全償還

每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期初現金及約噹現金餘額
期末現金及約噹現金餘額

目

本期現金及約噹現金淨（減少）增加釹

112年度
單亻1：新台幣千元

111年度

(8,266) 

(580) 
22 

三 1二(34,378) (44,067) 

40,476 
(4,929) 

16 

(34,000) 25,600 
- 15,000

(28,558) (53,171) 
- 16

(508) (588) 
(63,066) (13,143) 

(54,686) 2,250 

177,731 
$179,981 

179,981 
$125,295 

董事長：李欣

鷗
經理人：劉天來

（請參閱個盤財務赧表附註）

黷
會計主管：洪珮瑩

訶

2
8



 

 
29 

附件三 

監察人審查報告書 

茲准 

董事會造送之民國一一二年度財務報告書，業經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余倩如會計師及陳智忠會計師查核完竣，連同營業報告書及虧損撥補議案，經

本監察人查核，認為尚無不符，爰依公司法第 219 條規定，報請  鑒察。 

 

 

 

此致 

微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三年股東常會 

 

 

                             微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 

 

 

 

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3  月  2 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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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之一 

監察人審查報告書 

茲准 

董事會造送之民國一一二年度財務報告書，業經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余倩如會計師及陳智忠會計師查核完竣，連同營業報告書及虧損撥補議案，經

本監察人查核，認為尚無不符，爰依公司法第 219 條規定，報請  鑒察。 

 

 

 

此致 

微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三年股東常會 

 

 

                             微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 

 

 

 

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3  月  2 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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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微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員工認股權憑證發行及認股辦法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修訂原因 

第四條 認股權人資格條件及發放審核程序 

本辦法之發行對象以本公司及由本

公司直接或間接轉投資事業持股超

過 50%之子公司及孫公司全職正式

員工為限。本公司若發予員工認股

權憑證符合前揭所列子公司之員工

者，應先洽簽證會計師就子公司是

否符合資格條件表示意見，並經董

事會同意後認定之。實際得認股之

員工及其所得認股之數量，將參酌

年資、職等級、工作績效、整體貢

獻或特殊功績等因素擬定分配標

準，由董事長核定後，並經董事會

決議通過，惟具經理人身份或董事

具員工身份者，應先經薪資報酬委

員會同意；非具經理人身份或董事

具員工身份者，須先經審計委員會

同意，再提報董事會決議。但被授

予認股權憑證者，如有違反本公司

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本發行辦法

或公司規定時，無論其發生係在授

予前或授予後，本公司均得依情節

之輕重撤銷其全部或部分之尚未行

使認股權。發行人依「募發準則」

第五十六條之一第一項規定，單一

認股權人得認購股數，加計認股權

人累計取得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合

計數，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之

千分之三，且加計發行人依「募發

準則」第五十六條第一項規定發行

員工認股權憑證累計給予單一認股

權人得認購股數，不得超過已發行

股份總數之百分之一。 

 

認股權人資格條件及發放審核程序 

本辦法之發行對象以本公司及由本公

司直接或間接轉投資事業持股超過 50%

之子公司及孫公司全職正式員工為

限。本公司若發予員工認股權憑證符合

前揭所列子公司之員工者，應先洽簽證

會計師就子公司是否符合資格條件表

示意見，並經董事會同意後認定之。實

際得認股之員工及其所得認股之數

量，將參酌年資、職等級、工作績效、

整體貢獻或特殊功績等，由董事長核定

後，並經董事會決議通過，惟具經理人

身份或董事具員工身份者，應先經薪資

報酬委員會同意。但被授予認股權憑證

者，如有違反本公司勞動契約、工作規

則、本發行辦法或公司規定時，無論其

發生係在授予前或授予後，本公司均得

依情節之輕重撤銷其全部或部分之尚

未行使認股權。單一認股權人得認購股

數，加計認股權人累計取得限制員工權

利新股之合計數，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

總數之千分之三，且加計發行人依「募

發準則」第五十六條第一項規定發行員

工認股權憑證累計給予單一認股權人

得認購股數，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

之百分之一。 

依 據 金 融

監 督 管 理

委員會 112

年 4 月 24

日 指 示 辦

理，修正本

公司112年

度 員 工 認

股 權 憑 證

發 行 及 認

股 辦 法 部

分條文。 

第七條 認股價格之調整 認股價格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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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修訂原因 

(一)略。 

(二)認股權憑證發行後，本公司若

有發放現金股利，其普通股現金

股利占每股時價之比率若有超

過百分之一點五者，認股價格應

於除息基準日依下列公式調整

之（計算至新台幣角為止，分以

下四捨五入）： 

調整後之認股價格＝調整

前認股價格×（1－發放普通

股現金股利占每股時價之

比率）上述每股時價之訂

定，股票興櫃掛牌日後發

行：應以現金股息停止過戶

除息公告日之以不得低於

發行日前三十個營業日興

櫃股票電腦議價點選系統

內，本公司股票普通股之每

一營業日成交股數之總和

計算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成

交價格，且不得低於最近期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

之財務報告每股淨值為認

股時價格。股票上市（櫃）

掛牌日後，應以現金股息停

止過戶除息公告日之前

一、三、五個營業日擇一計

算普通股收盤價之簡單算

術平均數為準。 

(三)略。 

(四)本認股權憑證發行後，如遇非

因庫藏股註銷或限制員工權利

股份註銷之減資致普通股股份

減少，則依下列公式計算調整

認股價格，於減資基準日調整

之。 

1. 減資彌補虧損：調整後認

股價格＝調整前認股價

格×(減資前已發行普通

(一)略。 

(二)認股權憑證發行後，本公司若有發

放現金股利，其普通股現金股利占

每股時價之比率若有超過百分之

一點五者，認股價格依下列公式調

整之（計算至新台幣角為止，分以

下四捨五入）： 

調整後之認股價格＝調整前認

股價格×（1－發放普通股現金

股利占每股時價之比率）上述

每股時價之訂定，股票興櫃掛

牌日後發行：以不得低於發行

日前三十個營業日加權平均成

交價格，且不得低於最近期經

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

報告每股淨值為認股價格。股

票上市（櫃）掛牌日後，應以

現金股息停止過戶除息公告日

之前一、三、五個營業日擇一

計算普通股收盤價之簡單算術

平均數為準。 

(三)略。 

(四)本認股權憑證發行後，如遇非因

庫藏股註銷或限制員工權利股份

註銷之減資致普通股股份減少，

則依下列公式計算調整認股價

格，於減資基準日調整之。 

1. 減資彌補虧損：調整後認股

價格＝調整前認股價格×(減

資前已發行普通股股數÷減

資後已發行普通股股數) 

2. 減資發還現金：調整後認股

價格＝(調整前認股價格－

每股退還現金金額) × (減資

前已發行普通股股務÷減資

後已發行普通股股數) 

(五)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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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修訂原因 

股股數÷減資後已發行普

通股股數) 

2. 減資發還現金：調整後認

股價格＝(調整前認股價

格×(1－每股退還現金金

額占換發新股票前最後

交易日收盤價之比率 ) 

× (減資前已發行普通股

股務數÷減資後已發行普

通股股數)。 

(五)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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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微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修訂原因 

第十二條 第十二條 : 

本公司設董事五至七人，監

察人二人，任期三年，連選

得連任。 

本公司獨立董事人數不得

少於二人，且不少於董事席

次五分之一。董事監察人選

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有關

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

股、兼職限制、提名與選任

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

公司法、證券交易法及相關

法令辦理。獨立董事與非獨

立董事應一併進行選舉，分

別計算當選名額。 

本公司依法選擇設置「審計

委員會」時，則毋庸設置監

察人，已設置者，於「審計

委員會」成立時，監察人立

即解任，本章程關於監察人

之規定，亦隨即失效。「審

計委員會」應由至少三名之

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其中至

少一名獨立董事應具備會

計或財務專長。 

本公司設董事五至七人，監

察人二人，任期三年，連選

得連任。 

本公司獨立董事人數不得

少於二人，且不少於董事席

次五分之一。董事監察人選

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有關

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

股、兼職限制、提名與選任

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

公司法、證券交易法及相關

法令辦理。獨立董事與非獨

立董事應一併進行選舉，分

別計算當選名額。 

因應公司未來發展需求及

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

四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 

第二十一條 修訂歷程: 

…………………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民國 一

○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民國 一

一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民國 一

○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增訂本次修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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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微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候選人名單及相關資料 

 

董事候選人名單 

杜曜宇 

現職 

稱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總經理 

人上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微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學歷 逢甲大學紡織研究所碩士 

經歷 
工研院化工所副研究員 

工研院機械所副研究員 

持股 2,637,056股 

李 欣 

現職 

創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讚賀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錸博納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微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學歷 
逢甲大學都市計畫學系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EMBA 

經歷 

康聯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兼總經理 

Johnson&Johnson銷售總監 

先靈葆雅公司(Schering-Plough)總監 

羅氏製藥(中國)有限公司(Roche China Ltd.)副總經理 

持股 75,000股 

陳浴仁 

現職 微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學歷 大同工學院化工系 

經歷 微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持股 4,094,572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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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候選人名單 

吳連德 

學歷 中原大學工業工程系 

經歷 
元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業務協理 

微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現職 祥賀光電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持股 353,000股 

林瑞玉 

現職 讚賀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學歷 
國立臺北商專國際貿易科 

Stanford Executive program 

經歷 

美商史賽克亞太區行銷總監-脊柱創傷顱顏部門 

美商史賽克台灣香港資深經理-行銷＆渠道管理 

美商史賽克台灣分公司業務經理-脊柱部門 

持股 0股 

譚漢儒  

現職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兼任助理教授 

學歷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管理博士 

國立台灣大學 商學碩士 

國立中央大學 化工碩士 

淡江大學 化工學士 

經歷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助理教授 

東海大學管理學院 助理教授 

台大國際產學聯盟 副執行長 

台大高階管理教育中心 執行長 

中石化 研發中心經理 

中石化 企劃處經理 

天弘化學 副總經理 

Merck化學 產品經理 

持股 174,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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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候選人名單 

香港商津耀發

展有限公司 

代表人：張杰 

現職 
津藥生物科技（天津）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南京友怡醫藥科技有限公司副董事長 

學歷 南開大學高分子化學與物理專業碩士研究生 

經歷 

歷任天津藥業研究院有限公司支部書記、副院長 

天津天藥藥業股份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總經理 

天津藥業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助理 

天津金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黨支部書記、董事長、總經理 

天津金耀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長 

天津市三隆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長、總經理 

天津金耀集團有限公司黨委副書記、副總經理 

天津金耀(藥業)集團有限公司黨委副書記、總經理 

北京華眾恩康醫藥技術有限公司董事長 

天津天藥醫藥科技有限公司黨總支書記、董事長、總經理 

天津醫藥集團營銷管理有限公司黨支部書記、董事長 

津藥生物科技(天津)有限公司院長助理 

持股 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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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黃聯聰  

現職 

祥賀光電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厚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微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學歷 
台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碩士 

中國文化大學會計系 

經歷 

北京展騰渤潤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總裁 

云辰電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佳邦環球控股有限公司執行董事/行政總裁 

鉅國創投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和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金美克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財務部協理 

持股 150,723股 

賴志輝 

現職 祥賀光電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總經理 

學歷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機械工程碩、博士 

政大EMBA科技管理組畢業 

經歷 
鈺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發副總經理 

大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發副總經理 

持股 0股 

陳德禮 

現職 

博晟生醫(6733)創辦人、董事長及總經理 

加科思(01167.香港)董事 

台北榮總特約醫師 

學歷 
國防醫學院醫學士 

陽明大學熱帶醫學研究所博士 

經歷 

玉晟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台灣東洋藥品抗重症產品發展事業群主管及副總經理 

永昕生物醫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金樺、台灣東曜、中美冠科有限公司董事 

台北榮總感染科主治醫師 

陽明大學副教授 

持股 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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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人候選人名單 

麥勝紘 

現職 
福勝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聖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學歷 高雄醫學院醫學系 

經歷 

台大醫院眼科住院醫師 

陽明醫院眼科主治醫師 

微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持股 771,575股 

朱家玉 

現職 

讚賀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 

錸博納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 

賽諾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 

學歷 淡江大學會計系 

經歷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承銷部 襄理 

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資本市場部 業務經理 

康聯控股有限公司 財務部 資深經理 

持股 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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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微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候選人之兼職情形 

董事候選人姓名 兼職情形 

杜曜宇 

稱彩實業(股)公司董事兼總經理 

人上人文化事業(股)公司 

董事 

微邦科技(股)公司董事 

代表人 

李 欣 

上海維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 

創行(股)公司董事長 

讚賀生醫(股)公司董事長 

錸博納生物科技(股)公司董事長 

陳浴仁 微邦科技(股)公司董事 

吳連德 祥賀光電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林瑞玉 讚賀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譚漢儒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兼任助理教授 

香港商津耀發展有

限公司 

代表人：張杰 

津藥生物科技（天津）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南京友怡醫藥科技有限公司副董事長 

黃聯聰 

祥賀光電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厚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微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賴志輝 祥賀光電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總經理 

陳德禮 
博晟生醫(6733)創辦人、董事長及總經理 

加科思(01167.香港)董事台北榮總特約醫師 

 



 

 
41 

 

  

附錄一 

微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一、本公司股東會之議事規則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則行之。 

二、本規則所稱之股東係指股東名簿所稱載之股東本人及股東所委託出席之代理人。 

三、股東(或其代理人)於出席股東會時，應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藉憑計算股權。另

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出席

股東會。其委託書之使用，除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條另有規定外，悉依主管機關頒布

之「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辦理。 

四、股東會之出席及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採行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其表決權；其以書面或電子方式

行使表決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

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

為棄權。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送達公

司，意思表示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意思表示者，不在此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後，如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

前，以與行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決權之意思表示；逾期撤銷者，以書

面或電子方式行使之表決權為準。如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託代

理人出席股東會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五、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為

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 

六、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主席應即宣佈開會，如已逾開會時間而出

席股份總數不足法定數額時，主席得宣佈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兩次為限，延後時

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

時，得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之規定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為假決議。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之股份總數已達法定數額時，主席得將作成

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股東會表決。 

七、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

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

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理之；其未設常務董事者，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

指定代理人者，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代理。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非經股

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宣佈散會。

會議散會後，股東不得另推主席於原址或另覓場所續行開會。 

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八、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出席證編號)及戶名，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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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定其發言順序。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 

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者，以發言內容為準，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

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擾，違反者主席應予制止。股東發言時，對同

一議案之討論說明不得超過五分鐘，但經主席許可者，得延長三分鐘，並以一次為限。

股東發言違反前項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九、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該法人僅得以一人代表出席。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代表出

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十、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案已獲通

過時，其他議案則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十一、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十二、主席對於議案之討論，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佈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十三、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份，表決之

結果應當場報告，並作成記錄。 

十四、議案之表決，除法令及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通過

之。議案如經主席徵詢無異議者，視同通過，其效力與投票表決相同。 

十五、股東會之決議，對無表決權股東之股份數，不算入已發行股份總數；不得行使表決

權之股份數，不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 

十六、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依公司法規定無表決權者，不在此限。 

十七、股東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除信託事業外，一人同受二人以上股東委託時，其代

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之百分之三，其超過之表決權不予計算。 

十八、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利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表決，並不得

代理其他股東行使其表決權。 

十九、會議進行時，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告休息。 

二十、會議進行時，如發生不可抗拒之情事時，主席得裁定暫時停止會議，並視情況宣布

續行開會之時間。 

二十一、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場協

助維持秩序時，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 

二十二、公司應將股東會之開會過程全程錄音或錄影，並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

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二十三、股東會之決議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將

議事錄分發各股東。議事錄應記載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及決議方

法，並應記載議事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本公司公開發行股票後，前項議事錄之分發，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方

式為之。 

前項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二十四、股東會因故無法於通知時日召開，或議會中無法繼續進行議程時，授權董事會依

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規定在五日內延期或續行集會。前項延期或續行集會，不

適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關於召集程序之規定。 

二十五、本規則未規定事項，悉依公司法、本公司章程及其他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二十六、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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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微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民國113.6.24修訂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之，定名為微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英文名稱

定為 MicroBase Technology Corp.。 

第 二 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1. CC01110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業。 

2. CF01011 醫療器材製造業。 

3. IG01010 生物技術服務業。 

4. F108031 醫療器材批發業 

5. F108021 西藥批發業 

6. F108040 化粧品批發業 

7. C802100 化粧品製造業 

8. 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9. CB01990 其他機械製造業 

第 三 條  本公司設總公司於桃園市，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國內外設立分公司

。 

第 四 條  (已刪除) 

第 四 條 之 一  本公司轉投資總額不受公司法第十三條第一項之限制。 

  第二章  股份 

第 五 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十億元，分為壹億股，每股金額新台幣壹拾元

，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 

前項資本總額中保留新台幣壹億元，分為壹仟萬股，每股面額壹拾元整，

係預留供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及附認股權公司債使用，並授權董事會視實

際需要依相關法令決議分次發行。 

第 五 條 之 一  (已刪除) 

第 六 條  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董事三人以上簽名或蓋章，經依法簽證後發行。 

第 七 條  股東名簿記載之變更，自股東常會開會前六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三

十日內或公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不得為

之。 

前項期間，均自開會日或基準日起算。 

本公司依主管機關所頒佈之「公開發行公司股務處理準則」及其他規定辦

理。 

第 七 條 之 一  本公司股票得依公司法之規定就該次發行總數合併印製股票，亦得以帳簿

劃撥方式交付股票，而免印製股票，但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保管或

登錄，發行其他有價證券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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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股東會 

第 八 條  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會每年至少召開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

後六個月內，由董事會依法召開，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 

第 八 條 之 一  股東會開會時，以董事長為主席，遇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

由副董事長代理之，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

定董事一人代理之，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股東會如

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

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第 八 條 之 二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前項議事錄之分發

得以公告方式為之。議事錄應記載會議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

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議事錄在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 

第 九 條  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簽

名或蓋章後委託代理人出席。  

股東委託出席之辦法，除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條規定外，悉依主管機關

頒佈之「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辦理。 

第 十 條  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依公司法規定無表決權者，不在

此限。 

第 十 一 條  股東會之決議除相關法令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

股東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本公司於上市(櫃)後召

開股東會時，應將電子方式列為表決權行使管道之一，其行使方法應載明

於股東會召集通知。 

  第四章  董事及監察人 

第 十 二 條  本公司設董事五至七人，監察人二人，任期三年，連選得連任。 

本公司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二人，且不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董事

監察人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兼職

限制、提名與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公司法、證券交易法及相

關法令辦理。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應一併進行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

額。 

本公司依法選擇設置「審計委員會」時，則毋庸設置監察人，已設置者，

於「審計委員會」成立時，監察人立即解任，本章程關於監察人之規定，

亦隨即失效。「審計委員會」應由至少三名之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其中至

少一名獨立董事應具備會計或財務專長。 

第 十 三 條  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董事依法互選一人為董事長，並得以同一方式互

選一人為副董事長。 

第十三條之一  監察人除依公司法執行其職責外，得列席董事會陳述意見，但不得參加表

決。 

第 十 四 條  董事長對內為股東會、董事會主席，對外代表本公司，董事長請假或因

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未設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

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

指定代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董事會會議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長召集之；如有緊急情事，得由

董事長隨時通知召集之。董事會召集通知，得以書面、傳真或電子郵件

方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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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之一  董事會決議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以董事過半數之出席，出席董事過半數

之同意為之。董事會開會時董事應親自出席，如因故不能出席時，得出

具委託書並列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但代理人

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董事會開會時，如以視訊會議為之，其董事以視

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第十四條之二  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本公司業務方針及計畫之核定。 

(二)、本公司預算之核定及決算之審議。 

(三)、本公司組織規程之核定。 

(四)、本公司重要規章之核定。 

(五)、本公司資本增減之擬定及股票發行之核定。 

(六)、本公司盈餘分配之擬定。 

(七)、本公司公司債發行之決議。 

(八)、買回本公司股份計劃之決議。 

(九)、本公司經理人員(含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十)、本公司取得或處分重要資產之核定。 

(十一)、本公司股東常會或股東臨時會召集日期之決定。 

(十二)、子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指派。 

(十三)、其他依法令、章程規定或股東會授權之事項。 

第十四條之三  本公司董事得兼任子公司之董事及監察人。 

第 十 五 條  全體董事及監察人之報酬授權董事會參照同業通常水準議定之。執行業務

董事報酬得比照從業人員薪給待遇相關規定支給。 

第十五條之一  本公司得為董事及監察人於任期內就其執行業務範圍購買其責任保險。 

  第五章  經理人 

第 十 六 條  本公司得設經理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二十九條規定辦理

。 

  第六章  會計 

第 十 七 條  本公司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由董事會造具下列表冊，經監察人查核後，

依法提交股東常會，請求承認：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第 十 八 條  (已刪除) 

第 十 九 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以當年度獲利(所謂獲利係指稅前利益扣除分派

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前之稅前利益)，依下列比例分派員工酬勞及董監酬

勞，但本公司如尚有累積虧損(包括調整未分配盈餘金額)時，應預先保

留彌補數額。 

(一)員工酬勞不低於百分之一，得以股票或現金為之。 

(二)董監事酬勞百分之三以下。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本期稅後淨利，應先彌補累積虧損(包括調整未分

配盈餘金額)，依法提撥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累積

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時，不在此限。 次依法令或主管機關規定提撥或

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如尚有盈餘，併同期初未分配盈餘(包括調整未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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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餘金額)，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股東股息

紅利。 

本公司股利政策以能滿足公司營運成長需要並兼顧股利平衡及股東權益

為原則。每年度發放現金股利之比例以不低於股利總額之 5%為原則，但

未來如無法自外界取得足夠資金以支應營運資金及重大資本支出，得由董

事會擬具全數發放股票股利之分派案，提請股東會決議。 

第十九條之一  本公司分派員工酬勞、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給員工認股權憑證、發

行新股承購股份之員工及收買股份轉讓之對象得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控

制或從屬公司員工，該一定條件授權由董事會訂定之。 

第十九條之二  

 

本公司股票公開發行後，如欲撤銷公開發行時，須經全案提報股東會通過

後向主管機關申請之。 

第十九條之三  本公司本公司因業務需要，得依本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之規

定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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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附則 
 第二十條  本章程未定事項，悉依公司法及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修訂歷程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  八十六 年   五 月   五     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  八十八 年  二 月 二十五  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  八十九 年  二 月   一    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  八十九 年  四 月  二十    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    九十   年    六  月  二十七   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   九十一  年    四  月    四     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   九十二  年    六  月  二十四   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   九十三  年    六  月   三十    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   九十四  年    六  月  二十八   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   九十五  年    六  月  二十七   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   九十九  年    六  月   三十    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 一○一  年    六  月   十九    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 一○一  年    九  月   十一    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 一○二  年    六  月   十八    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 一○三  年    二  月  二十五   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 一○四  年    六  月  二十九   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 一○五  年    六  月  二十二   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 一○六  年    六  月  二十二   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 一○七  年    二  月   十二    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 一○七  年    六  月  二十一   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民國 一○八  年    六  月  二十五   日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民國 一○九  年    六  月  二十二   日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民國 一一三年    六  月  二十四   日 
 
 
 

 

                                      微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李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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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微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員工認股權憑證發行及認股辦法  
民國 112.5.18 修訂 

一、發行目的 

本公司為延攬及留任公司所需之優秀人才，並激勵員工及提升員工向心力，以期共同創

造公司及股東之利益，依據證券交易法第 28 條之 3、公司法第 167 條之 2 及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發佈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以下簡稱「募發準則」)等相

關規定，訂定本公司 2023 年度第一次員工認股權憑證發行及認股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二、發行期間 

於主管機關申報生效之日起二年內，得視實際需求，一次或分次發行，實際發行日期授

權董事長訂定之。申報生效之日起超過二年未發行之餘額仍須發行時，應重行申報。 

三、履約方式 

本員工認股權憑證經行使時本公司之履約方式，係由本公司以發行新股（普通股）交付。 

四、認股權人資格條件及發放審核程序 

本辦法之發行對象以本公司及由本公司直接或間接轉投資事業持股超過 50%之子公司及

孫公司全職正式員工為限。本公司若發予員工認股權憑證符合前揭所列子公司之

員工者，應先洽簽證會計師就子公司是否符合資格條件表示意見，並經董事會

同意後認定之。實際得認股之員工及其所得認股之數量，將參酌年資、職等級、工作績

效、整體貢獻或特殊功績等因素擬定分配標準，由董事長核定後，並經董事會決議通過，

惟具經理人身份或董事具員工身份者，應先經薪資報酬委員會同意；非具經理人身份或

董事具員工身份者，須先經審計委員會同意，再提報董事會決議。但被授予認股權憑證

者，如有違反本公司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本發行辦法或公司規定時，無論其發生係在

授予前或授予後，本公司均得依情節之輕重撤銷其全部或部分之尚未行使認股權。發行

人依「募發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第一項規定，單一認股權人得認購股數，加計認股權

人累計取得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合計數，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之千分之三，且加計

發行人依「募發準則」第五十六條第一項規定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累計給予單一認股權

人得認購股數，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之百分之一。 

五、發行總數 

依「募發準則」第六十條之 8 限額，本員工認股權憑證之發行總數為 500,000 單位，每

單位認股權憑證得認購股數為 1股，因認股權行使而須發行之普通股新股總數為 500,000

股。 

六、認股條件 

(一)認股價格： 

1. 本公司股票上市、上櫃掛牌日後發行者，其認股價格不得低於發行日標的股票之

收盤價。 

2. 股票興櫃掛牌日後發行：以不得低於發行日前三十個營業日普通股加權平均成交

價格，且不得低於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每股淨值為認股價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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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權利期間： 

認股權人自被授予員工認股權憑證屆滿二年後，可依本辦法行使認股權利。認股權憑

證之存續期間為五年，不得轉讓、贈與、質押或以其他方式處分，但因繼承者不在此

限。存續期間屆滿時，仍未依本辦法行使認股權之員工認股權憑證視同放棄，認股權

人不得再行主張其認股權或其他任何權利。認股權人除遭撤銷其持有全部或部分之認

股權外，應依下列規定期間行使認股權比例(累計)： 

1. 屆滿 2 年 50% 

2. 屆滿 3 年 75% 

3. 屆滿 4年 100% 

(三)認購股份之種類：本公司普通股股票。 

(四)認股權人如因故離職應依下列方式處理： 

1. 自願離職：已具行使權之認股權憑證，得自離職日起三十日內行使認股權利，逾

期即視為放棄認股權利；未具行使權之認股權憑證，於離職當日即視為放棄認股

權利。 

2. 退休：已授予之認股權憑證，得行使全部之認股權利。除仍應於被授予認股權憑

證屆滿二年後方得行使外，不受本條第（二）項有關時程屆滿可行使認股權比例

之限制。惟該認股權利，應自退休日起或被授予認股權憑證屆滿二年時起(以日期

較晚者為準)，一年內行使之。 

3. 死亡（因職業災害以外原因死亡）：已具行使權之認股權憑證，得由繼承人自認股

權人死亡日起一年內行使認股權利；未具行使權之認股權憑證，於死亡當日即視

為放棄認股權利。 

4. 因受職業災害殘疾或死亡者： 

(1)因受職業災害致身體殘疾而無法繼續任職者，已授予之認股權憑證，得行使全

部之認股權利。除仍應於被授予認股權憑證屆滿二年後方得行使外，不受本條

第（二）項有關時程屆滿可行使認股權比例之限制。惟該認股權利，應自離職

日起或被授予認股權憑證屆滿二年時起(以日期較晚者為準)，一年內行使之。 

(2)因受職業災害致死亡者，已授予之認股權憑證，得由繼承人行使全部之認股權

利。除仍應於被授予認股權憑證屆滿二年後方得行使外，不受本條第（二）項

有關時程屆滿可行使認股權比例之限制。惟該認股權利，應自認股權人死亡日

起或被授予認股權憑證屆滿二年時起(以日期較晚者為準)，一年內行使之。 

5. 資遣：已具行使權之認股權憑證，自資遣生效日起不得行使認股權利；未具行使

權之認股權憑證，自資遣生效日起即視為放棄認股權利。 

6. 留職停薪：如認股權人經本公司核准辦理留職停薪，已具行使權之認股權憑證，

自留職停薪日起一個月內行使，若適逢法定或本辦法所定之停止過戶期間，其行

使期間自得行使之日起，按無法行使之日數順延之，未於前述期間內行使者，視

同放棄其認股權。未具行使權之認股權憑證，自該認股權人復職日起回復其權利，

惟本條第（二）項之行使時程應加計認股權人留職停薪之期間向後遞延之，惟其

行使期間不得超過本員工認股權憑證之存續期間。 

7. 調職轉任:如認股權人因本公司營運所需，經本公司董事長核定轉任本公司關係企

業或其子公司時，其權利義務均不受轉任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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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其他終止僱傭關係 

除上述原因外，因其他未約定原因致本公司與認股權人間勞動契約關係終止或變動

者，得授權由董事長核定未具董事或經理人身份之員工其認股權之效力是否消滅，以

及如未消滅者，其得行使期間等。 

9. 除上述情形所定者外，認股權人或其繼承人若未能於上述期限內行使認股權利

者，即視為放棄，不得於事後再行要求行使該認股權利。 

(五)放棄認股權利之認股權憑證處理方式：對於認股權人放棄或本公司收回認股權利之

認股權憑證，本公司將予以註銷不再發行。 

七、認股價格之調整 

(一)本認股權憑證發行後，除本公司所發行具有普通股轉換權或認股權之各種有價證券

換發普通股股份或因員工酬勞發行新股者外，遇有本公司普通股股份發生變動時(如

辦理私募、現金增資、盈餘轉增資、資本公積或法定公積轉增資、公司合併、分割或

受讓他公司股份發行新股、股票分割及辦理現金增資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等)，認

股價格將依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承銷商會員輔導發行公司募集與發行有價證

券自律規則之規定調整之，其調整公式如下於新股發行除權基準日調整之：(計算至

新台幣角為止，分以下四捨五入)。 

調整後認股價格＝調整前認股價格 × [已發行股數+(每股繳款金額 × 新股發行股數) 

÷每股時價] ÷（已發行股數＋新股發行股數） 

1. 「已發行股數」係指普通股已發行股份總數，含未註銷或未轉讓之庫藏股，而不

含認股權股款繳納憑證。 

2. 「每股繳款金額」如係屬無償配股或股票分割，則其繳款金額為零。公司合併、

受讓他公司股份或股票分割時，其認股價格調整依合併契約，股份受讓契約或分

割計畫書及相關法令另訂之。 

3. 遇有調整後認股價格高於調整前認股價格時，則不予調整。 

(二)認股權憑證發行後，本公司若有發放現金股利，認股價格應於除息基準日依下列公

式調整之（計算至新台幣角為止，分以下四捨五入）： 

調整後之認股價格＝調整前認股價格×（1－發放普通股現金股利占每股時價之比率）

上述每股時價之訂定，股票興櫃掛牌日後發行：應以現金股息停止過戶除息公告日之

前三十個營業日興櫃股票電腦議價點選系統內，本公司股票普通股之每一營業日成交

股數之總和計算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成交價格，且不得低於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

核閱之財務報告每股淨值為時價。股票上市（櫃）掛牌日後，應以現金股息停止過戶

除息公告日之前一、三、五個營業日擇一計算普通股收盤價之簡單算術平均數為準。 

(三)如遇有同時發生普通股變動及發放現金股利之情形時，則先依(二)計算認股價格

後，再依(一)方式調整認股價格。 

(四)本認股權憑證發行後，如遇非因庫藏股註銷或限制員工權利股份註銷之減資致普通

股股份減少，則依下列公式計算調整認股價格，於減資基準日調整之。 

1. 減資彌補虧損：調整後認股價格＝調整前認股價格×(減資前已發行普通股股數÷減

資後已發行普通股股數) 

2. 減資發還現金：調整後認股價格＝調整前認股價格×(1－每股退還現金金額占換發

新股票前最後交易日收盤價之比率) ×(減資前已發行普通股股數÷減資後已發行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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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股股數)。 

(五)本認股權憑證發行後，遇有私募普通股股份增加時，或遇有以低於每股時價之轉換

或認股價格再私募具有普通股轉換權或認股權之各種有價證券時（以轉換或認股價格

為每股繳款額），亦應依本條第（一）項規定計算其調整後轉換價格（向下調整，向

上則不予調整），於私募有價證券交付日調整之。 

八、行使認股權之程序 

(一)認股權人除依法定停止過戶期間或本辦法所定之暫停權利行使期間，或本辦法另有

規定者外，得依本辦法行使認股權利，並填具「認股請求書」，向本公司股務代理機

構（或本公司）提出申請，認股申請一經提出即不得撤銷。 

(二)認股權人須於上述公告日前三個營業日之前一日完成認股請求及繳款，如認股權人

未依該指示進行繳款，該部分認股權即失其效力，該認股權人日後不得再行主張任何

權利。 

(三)本公司股務代理機構（或本公司）於確認收足股款後，將其認購之股數及姓名登載

於本公司股東名簿，於五個營業日內以集保劃撥方式發給新發行之普通股。 

(四)本公司普通股若依法得於櫃檯買賣中心(交易所)買賣時，新發行之普通股自向認股

權人交付之日起即得上櫃（上市）買賣。 

(五)本公司應每季向主管機關辦理已完成轉換股份之股本變更登記至少一次。惟當年度

若遇無償配股基準日或現金增資認股除權基準日時，得調整變更登記時間。 

九、認股權行使限制 

本公司授予之員工認股權憑證，每年度於下列期間不得行使之： 

(一)法定停止過戶期間。 

(二)自本公司向臺灣證券交易所或中華民國櫃檯買賣中心洽辦無償配股停止過戶除權公

告日、現金股息停止過戶除息公告日或現金增資認股停止過戶公告日前三個營業日

起，至權利分派基準日止之期間。認股權人須於上述公告日前三個營業日之前一日完

成認股請求及繳款。 

(三)辦理減資之減資基準日起至減資換發股票開始交易日前一日止。 

十、認股後之權利義務 

本公司所交付之新發行普通股，其權利義務與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股票相同。 

十一、稅賦： 

認股權人依本辦法所認購之股票其相關之稅賦，按照當時中華民國之稅法規定辦理。 

十二、保密及處分限制： 

(一)認股權人經授予員工認股權後，均應遵守保密規定，不得探詢他人或洩漏相關資料，

若有違反之情事，本公司得就其尚未行使之本員工認股權憑證，撤銷其全部或一部份。 

(二)遇有違反工作規則或公司規定等重大過失時，公司有權立即撤銷其尚未具行使權之

認股權憑證及已具行使權而尚未行使之認股權憑證。 

(三)本員工認股權憑證及其權益，不得轉讓、作為抵押及設質之標的物、贈與他人、或

為其他方式之處分。 

十三、實施細則： 

本辦法之認股權人名單、簽署、繳款、換發股票等事宜及其相關手續、作業細節與時間

等，由本公司另行通知認股權人辦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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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其他重要事項 

(一)本辦法經董事會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二分之一同意，並向主管機關申

報後生效。於實際發行前有變更，應經董事會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二分

之一同意，並報主管機關核備後生效。若於送件審核過程中，因主管機關審核之要求

而須做修正時，授權董事長修訂本辦法，嗣後補提報董事會追認。 

(二)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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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微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 
                                                        106.06.22修訂 

 
第 一 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外，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之。 

第 二 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採單記名累積選舉法，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人數相

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任，應依照公司法第一九二條之ㄧ所規定之候選人提名

制度程序為之。 

第二條之一  本公司董事之選任，應考量董事會之整體配置。董事會成員應普遍具備執行職

務所必須之知識、技能及素養，其整體應具備之能力如下： 
一、營運判斷能力。 
二、會計及財務分析能力。 
三、經營管理能力。 
四、危機處理能力。 
五、產業知識。 
六、國際市場觀。 
七、領導能力。 
八、決策能力。 

第二條之二  本公司監察人應具備下列之條件： 

一、誠信踏實。 

二、公正判斷。 

三、專業知識。 

四、豐富之經驗。 

五、閱讀財務報表之能力。 

本公司監察人除需具備前項之要件外，全體監察人中應至少一人須為會計或財

務專業人士。 

第 三 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依公司章程所規定之名額，分別計算獨立董事、非

獨立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權，由所得選舉票代表選舉權較多者，分別依次當選，

如有二人以上得權數相同而超過規定名額時，由得權數相同者抽籤決定，未出席

者由主席代為抽籤。 

被選舉人同時當選為董事與監察人時，應自行決定充任董事或監察人，不得同時

擔任董事及監察人。 

第三條之一  董事間應有超過半數之席次。監察人間或監察人與董事間，應至少一席以上不

得具有下列關係之一。 

一、配偶。 

二、二親等以內之親屬。 

第三條之二  董事、監察人當選人不符本辦法第三條之一規定時，應依下列規定決定當選之

董事或監察人。 

一、董事間不符規定者，不符規定之董事中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低者，其當

選失其效力。 

二、監察人間不符規定者準用前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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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監察人與董事間不符規定者，不符規定之監察人中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

低者，其當選失其效力。 

第 四 條 選舉開始前，應由主席指定監票員、計票員各若干人執行各項任務。監票員應具

有股東身分。 

第 五 條 董事會應製備與應選出董事及監察人人數相同之選舉票，並加填其權數，分發出

席股東會之股東，選舉人之記名，得以在選舉票上所印出席證號碼代之。 

第 六 條 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選舉人須在選舉票「被選舉人」欄填明被選舉人戶名

及股東戶號；如非股東身分者，應填明被選舉人姓名及身分證明文件編號。惟政

府或法人股東為被選舉人時，選舉票之被選舉人戶名欄應填列該政府或法人名

稱，亦得填列該政府或法人名稱及其代表人姓名；代表人有數人時，應分別加填

代表人姓名。 

第 七 條 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１ 不用董事會製備之選票者。 

２ 以空白之選票投入投票箱者。 

３ 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改者。 

４ 所填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其戶名、股東戶號與股東名簿不符者； 

   所填被選舉人如非股東身分者，其姓名、身分證明文件編號經核對不 

   符者。 

５ 除填被選舉人戶名（姓名）或股東戶號(身分證名文件編號)及分配選 

   舉數外，夾寫其他文字者。 

６ 填列被選舉人人數超過應選出之名額。 

７ 所填被選舉人之姓名與其他股東姓名相同而未填股東戶號或身分證明 

   文件編號可資識別者。 

第 八 條 投票箱由本公司製備之，於投票前由監票員當眾開驗。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分

別各設置投票箱一個，同時進行投票。 

第 九 條 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果由主席當場宣佈。 

第 十 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悉依公司法與有關法令及本公司章程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本辦法由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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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微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及監察人持股情形 
 

(一)截至一一三年股東常會停止過戶日(113年4月26日)止，本公司已發行股數為

80,274,500股，依「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第2條之

規定： 

(1)全體董事法定應持股數為 6,421,960 股。 

(2)全體監察人法定應持股數為 642,196 股。 

(二)截至一一二年股東常會停止過戶日(113 年 4 月 26 日)股東名簿記載之全體董事及監察

人持股數如下表： 

職    稱 姓    名 代表人 持有股數 持股比率 

董 事 長 李欣  75,000 0.09% 

董    事 孟憲鎧  3,813,136 4.75% 

董    事 陳浴仁  4,094,572 5.10% 

董    事 榮益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 杜曜宇 1,383,563 1.72% 

董    事 香港商津耀發展 
有限公司 任中杰 15,000,000 18.69% 

獨立董事 陳德禮  0 0.00% 

獨立董事 黃聯聰  150,723 0.19% 

監 察 人 李炳煌  335,386 0.42% 

監 察 人 麥勝紘  771,575 0.96% 

全體董事持有股數及成數 24,516,994 30.54% 

全體監察人持有股數及成數 1,106,961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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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股東提案受理情形 

 

本次股東常會，股東提案處理說明： 

 

一、依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項規定，「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

書面向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但以一項為限，且所提案以三百字為限。」 

二、本公司今年股東常會受理股東提案申請期間為民國 113 年 4 月 17 日至民國 113 年 4 月

26 日止。 

三、公司並無接獲任何股東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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